重庆市涪陵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政策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支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
（一）对冶金、建材、化工等先进材料领域重点项目，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2%给予最高500万元的支持。对纳入全市重点打造的“4+4+N”现代先进材料产业体系的关键技术改造升级项目，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5%择优给予最高150万元的支持。
（二）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方向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，对整车企业加大新能源新车型研发投入、提升新能源产品档次等方面予以专项资金支持。
（三）支持医药工业企业新产品培育，对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、生物类似药、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、第三类医疗器械等新产品给予100万元—1000万元的支持。
（四）对集成电路设计类企业投资项目，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总额12%的比例，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支持。对集成电路制造、封测类企业投资项目，按不超过企业贷款已支付利息50%的比例，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支持。对集成电路相关装备、材料生产企业投资项目，按不超过企业贷款已支付利息50%的比例，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支持。
（五）支持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开展具身机器人领域关键技术攻关、开源社区建设和应用场景开放，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的支持；支持工业母机、智慧医疗装备、低空装备、动力装备、电工装备等领域重点企业开展“订单式”研发制造，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20%，给予最高300万元的支持。
    （六）支持发展循环经济。对再生资源精深加工产业、废旧有色金属回收加工产业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、包装废弃物处理等循环经济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支持。
    （七）鼓励各类优质产业项目在涪陵布局发展，对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产业链项目，经综合评估可给予一定比例的专项奖励，单个项目原则上不超过5000万元。对引育的企业和项目，根据投资规模、产业拉动、促进就业、技术攻关、经济社会效益等综合评价给予资金支持。
二、支持企业智改数转绿色化提升
（八）支持企业打造智能化标杆。对新认定的灯塔工厂、未来工厂、5G全连接工厂、智能工厂未获国市级补助的，给予最高30万元支持。
（九）支持产业大脑建设。对进入市级“揭榜挂帅”的产业大脑项目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。
（十）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。对试点改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四级及以上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20%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；试点改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的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50%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十一）支持国家万兆光网试点建设。对进入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的万兆工厂项目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50%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。
（十二）支持企业取得绿色化认定。对新获得市级绿色工厂、市级能效领跑者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万元支持；对新获得市级水效领跑者、市级节水型企业的企业，给予最高10万元支持。
（十三）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。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和新模式对现有工艺技术、设施设备和组织模式开展技术改造，按不超过项目设备、软件、硬件总投资的5%，给予最高30万元支持。
（十四）支持企业人才培育。对企业招引的工程师纳入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（涪陵区）开展实践培训的，按不超过实践培训项目经费的10%，给予最高5万元支持。
三、支持优质企业梯度培育
（十五）对工业企业升规入统，给予最高25万元支持，分两年兑付。
（十六）对新获得市级认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给予最高10万元支持。
（十七）对新成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5万元支持。
（十八）对新成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；对新成为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5万元支持。
四、附则
本《措施》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，以往规定与此不一致的，以此为准。国家、重庆市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的，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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